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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荣成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的 通 知

经济开发区、石岛管理区、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各镇人民

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荣成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已经第十八届市政府第

39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5月 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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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威

海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要求，加快推进城镇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

社区为着力点、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加快形成“政

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健全完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一体化工作

机制，全面提升城镇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二、实施范围

包括中心城区、石岛管理区、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建成区，各

镇街驻地及辖区内所有企事业单位、生活小区、沿街商铺等。

三、主要任务

（一）明确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按照《山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结合

我市实际，将城镇生活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四类，并根据不同区

域、不同行业垃圾成分特点，确定三种分类模式。

四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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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害垃圾：指《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源危险废

物，包括：灯管、家用化学品和电池等。

2．可回收物：指适宜回收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纸类、

塑料、金属、玻璃、织物等。

3．厨余垃圾：指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包括：日

常生活中产生的菜梗、菜叶等易腐性垃圾，单位产生的食物残渣、

食品加工废料等，集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产生的蔬菜瓜果垃

圾、水产品等。

4．其他垃圾：分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可燃垃圾，指脏

污纸巾、茶叶渣、零食碎末等可通过焚烧处理的生活垃圾；不可

燃垃圾，指陶瓷、灰土、贝壳类等不可以或不适合燃烧的生活垃

圾。

三种分类模式：

1．公共场所：市政道路、园林景区、交通枢纽、文化体育、

商业娱乐等场所地点，实行“2”分类模式，按照“可回收物、

其他垃圾”进行分类。

2．生活小区：实行“4”分类模式，按照“有害垃圾、可回

收物、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进行分类。

3．企事业单位和沿街商铺：实行“4+1”分类模式，按照“有

害垃圾、可回收物、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进行分类，集中供

餐单位和从事食品加工、餐饮服务的商铺增加“厨余垃圾”分类。

（二）细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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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实行管理责任人制度，划定责任区范

围，明确管理责任，公开公示辖区内各类垃圾细分目录、投放频

次、投放地点、投放时间，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台账。严格落

实“不分类、不收运”制度，对未按规定投放的单位和个人，通

过教育引导、拒绝收运、信用惩戒、公开曝光等方式进行约束，

提高垃圾分类投放积极性、准确率。实行垃圾桶“退桶进院（房）”

管理，确保可视范围内无垃圾桶，提升分类质量和观瞻效果。

1．公共场所：根据需求合理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分类果皮箱。

2．生活小区：按照“1平方米/10户”的标准，配建垃圾分

类房，配套监控设备；按照“1个/10户”的标准，配备“有害、

可回收、可燃、不可燃”四色垃圾分类桶（240L），实行“定时

定点、居民自送”制度，并做好现场检查、台账记录。

3．企事业单位：每个单位院内设置 1处垃圾收集点，统一

配备“有害、可回收、可燃、不可燃”四色垃圾分类桶（240L），

集中供餐单位增配“厨余”垃圾分类桶（120L），实行“定时定

点、上门收集”制度，并做好现场检查、台账记录。

4．沿街商铺：自备容器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住建部门根

据城市规划、商铺密度等要素，在城区合理设置生活垃圾分类中

转点，配备“有害、可回收、可燃、不可燃”四色垃圾分类桶

（240L），食品加工、餐饮服务商铺增配“厨余”垃圾分类桶

（120L），为每个商铺配发 1张电子标签卡，实行“定时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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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收集”制度，并做好现场检查、台账记录。

（三）健全生活垃圾分类运输、处置体系

根据各类生活垃圾产生量，合理确定分类收运时间、路线和

频次，配备规范标识的分类运输车辆，实行台账管理，严禁混装

混运，确保垃圾分类实现全流程监管。2020 年底前建成再生资

源综合回收利用中心、日处理能力 100 吨的厨余垃圾处理中心

（一期 50吨/日）、不可燃垃圾分拣中心及大件垃圾处置中心各

1处。

1．有害垃圾：由住建部门统一收运至寻山垃圾转运站有害

垃圾暂存中心集中存放，通过有资质的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

2．可回收物：由商务部门指导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定期

组织回收，运送至再生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中心进行回收再利用。

3．厨余垃圾：由住建部门统一收运至厨余垃圾处理中心，

进行生物处理。

4．可燃垃圾：由住建部门及各区镇街统一运送至市固废产

业园焚烧发电。

5．不可燃垃圾：由住建部门及各区镇街统一运送至不可燃

垃圾分拣中心或专业建筑垃圾处理场，进行资源化处置。

（四）专业垃圾单独分类处置

1．主要包括：大件垃圾、装修垃圾、园林垃圾等。其中，大

件垃圾指需拆分再处理的家用电器、家具等，装修垃圾指家庭装

修产生的水泥碎石、砖头瓦块、木屑壁纸等，园林垃圾指绿化施



— 6 —

工和养护过程中产生的树枝、落叶、草坪修剪物等。

2．处置方式：由产生单位（个人）自行运送至相应处置场所。

其中，大件垃圾运送至大件垃圾处置中心，进行拆解处置；装修垃

圾按可燃、不可燃分开后，统一运送至市不可燃垃圾分拣中心，由

住建部门分类处置；园林垃圾运送至市固废产业园进行焚烧发电。

四、实施步骤

（一）前期准备阶段（2020年 5月—7月）

聚焦分类方法、标准，以及投放流程、处置方式、惩戒措施

等方面，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准确分类，营

造起浓厚的垃圾分类氛围。购置垃圾分类运输车和垃圾分类桶，

配建垃圾分类房，做好再生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不可燃垃圾分拣、

大件垃圾处置及厨余垃圾处理 4个项目前期论证工作。

（二）试点实施阶段（2020年 8月—9月）

选取 6个生活小区、10所学校、10个事业单位、20家企业

单位、5条街面商铺、20个餐饮单位先行试点，总结经验，收集

相关数据，对比分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保效益，健全完善

分类收运处理体系、监管考核体系。

（三）推广普及阶段（2020年 10月—12月）

完成再生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不可燃垃圾分拣、大件垃圾处

置及厨余垃圾处理 4个项目建设，全面推广城镇生活垃圾分类，

实现全域覆盖。

五、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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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保障。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

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统筹负责全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制定、协调指导等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具体负责督查、考核、月报等工作。

各部门、单位要树立“管行业必须管垃圾分类”的责任意识，明

确分工、压实责任，抓好各自领域的垃圾分类宣传、监管工作，

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二）强化政策保障。按照“谁产生、谁付费，不缴费、不

收运”的原则，健全完善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收费制度。安排

专项资金，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运行保障，垃圾分

类房、垃圾分类运输车、垃圾分类桶由市政府（区管委）统一配

备，原有垃圾桶统一收回，新垃圾桶由各使用单位负责日常维护，

如有损坏按标准及时更新。新建、改扩建生活小区垃圾分类房等

环卫设施建设，纳入项目规划审批前置条件，列入图审范围。

（三）强化宣传引导。发挥党员引领作用，整合物业、楼长、

志愿者等力量，共同参与、服务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发挥教育引

导作用，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学校教育，通过“小手拉大手”等

活动，引导家长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发挥部门服务作用，各

职能部门要吃透垃圾分类的政策精神，主动上门对接企业、店铺，

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分类方式、注意事项、奖惩措施，提升知晓

率和分类质量；发挥媒体宣传作用，利用网络、报纸、电视、电

台等新闻媒介，宣传讲解垃圾分类常识，推动垃圾分类“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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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企业、进机关、进商场、进店铺、进学校、进家庭、进公共场

所”，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四）强化监管考核。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研究制订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考核细则，建立三项制度：一是“日

检查、月通报、季研判”制度，每日收运班组对各单位、商铺、

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质量及设施维护情况进行检查打分，通过智慧

管理平台，实时反馈给行业主管部门；每月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

分析，分行业通报考核情况，考核结果纳入各部门、单位目标责

任制考核；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研判解决梗阻问题，优化调整

收运处、监管考评体系。二是信用奖惩“直通车”制度，将生活

垃圾分类与信用体系建设挂钩，健全完善智能化的考核管理平

台，共享考核评价结果，明确信用奖惩条款，固化考核结果运用，

每月汇总分析、落实兑现。三是社会监督员制度，设置生活垃圾

分类民意反映监督平台，开通投诉电话热线，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对不按“定时定点”要求，随意乱丢垃圾查证属实的单位或个人，

进行信用扣分、公开曝光处理。

附件：1．荣成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荣成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单位名单

3．荣成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考核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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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荣成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宋修骞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代市长

副组长：李文海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曲晓章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刘全良 市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李彦伟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编办主任

张起帅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韩 萍 市妇联主席

张永波 市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洪加跃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白雪松 市公安局政委

王 彤 市民政局局长

林华芹 市司法局局长

张 威 市财政局局长

张建华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曙光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许 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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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全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卢永桓 市商务局局长

刘少伟 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连立峰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张建华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刘 杰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杜敦义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荣成分局局长

王军伟 市烟草专卖局局长

杨丰钊 市社会信用中心主任

邹积军 市融媒体中心主任

卢志刚 市国资服务中心主任

张道平 市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

姜传军 市农机发展中心主任

宋 军 市地方金融服务中心主任

龙 涛 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王云峰 石岛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刘华杰 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成山镇党委书记

曲 青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刘俊杰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林茂蓉 团市委副书记

各镇镇长、各街道办事处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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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职责分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牵头抓总，统筹协调推进城镇生

活垃圾分类各项工作，健全完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及全

过程监管考核体系，定期通报考核结果；负责研究制订生活小区

垃圾分类监管及设施维护奖补政策；负责购置分发垃圾分类运输

车、垃圾分类桶，建设垃圾分类房、厨余垃圾处理中心（一期）、

不可燃垃圾分拣中心及大件垃圾处置中心；负责组织、督导中心

城区建筑、装修企业、加气站等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将生活小区配建垃圾分类房等环卫设施，

纳入新建、改扩建项目规划审批的前置条件，做好规划审批工作；

依据环卫专项规划，预留生活垃圾分类中转点建设用地；负责督

导中心城区房产中介机构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做好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经费保障及相关资金

监管工作。

市教育和体育局：负责组织、督导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

体育场馆、体彩店、文化培训机构等单位，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依托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平台，深入开展垃圾

分类宣传教育，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庭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市卫生健康局：负责督导医疗机构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对医

疗垃圾与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对有毒有害的医疗垃圾进行专

业化处置；负责督导中心城区洗浴中心、游泳馆、美容美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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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保健店等单位，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组织、督导市属企业做好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将厨余垃圾分类与“明厨亮灶”等

评先选优工作挂钩，推进“光盘行动”，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和一次

性用品的使用，促进源头减量；负责督导中心城区餐饮服务单位、

集贸市场、小作坊、食品类商店、药店、酒吧、服装鞋帽店、日

用品店、小型超市、建筑（装潢）材料店、家政服务公司、计生

用品店、婚纱摄影店（含照相馆）、花店、纺织品店、五金店、消

防器材店、广告设计制作店、汽车美容（包括洗车、装潢）、其他

车辆销售（包括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等单位，做好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

市商务局：负责督导中心城区大型商超、加油站、废品回收、

汽车销售及服务业户（含二手车交易）等单位，做好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依托生活小区垃圾分类房，做好可回收垃圾的回收再利

用工作；负责建设管理再生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中心。

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督导星级饭店、A级景区，以及中心

城区出版物经营门店、旅行社、电影院、网吧、KTV、游艺厅等

单位，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督导中心城区早夜市、便民摊点、

母婴用品店、眼镜店、化妆品店、玩具店、家用电器店、手机电

脑店、乐器店、工艺品店、洗衣店、文体办公用品店等场所单位，



— 13 —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荣成分局：负责制定有害垃圾收运、储存、

处理管理规范，做好相关环境影响评价、转移审批等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督导中心城区小旅馆、刻章店、修锁店等单

位，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督导中心城区福彩店、殡葬用品店等单位，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司法局：负责督导中心城区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单

位，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督导中心城区职业中介、技

能培训、劳务派遣等机构，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督导汽车站、商业港口等场站，以及中心

城区客货运、寄递物流、机动车维修、出租车等经营单位，做好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督导中心城区农药、化肥等农资类商店，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烟草专卖局：负责督导中心城区烟草专卖店，做好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

市纪委监委：负责做好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的纪律保障工作，

对不作为、慢作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诫勉谈话、追责问责。

市委组织部：负责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基层党建工作和各部

门、单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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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市委宣传部：负责统筹抓好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制

订宣传方案，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营造浓厚氛围，引导群众

支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妇联、团市委：负责组织妇女、青少年群体积极参与城镇

垃圾分类，广泛开展宣传引导活动。

市社会信用中心：负责将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纳入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按照考评结果，落实信用奖惩兑现。

市融媒体中心：负责通过开设专栏、专家访谈、制作专题宣

传片等形式，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对随意乱丢垃圾查证

属实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曝光处理。

市国资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国有企业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畜牧业发展中心：负责督导中心城区动物诊所、兽药店、

畜牧屠宰点等单位，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农机服务中心：负责督导中心城区农机商店、维修店等单

位，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地方金融服务中心：负责督导中心城区银行、证券、典当

行、小额贷款等金融类机构，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督导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做好垃

圾分类工作。

各区镇、街道：负责督导本辖区内所有企业、生活小区、沿

街商铺等单位，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并做好相关管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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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考核等工作；负责辖区垃圾分类房的选址、报批工作，配

合市住建局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矛盾问题；负责督导社区

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安排专人做好垃圾分类监管工作；负责督

导相关单位取消生活小区废旧衣物收纳箱，纳入可回收物统一处

置；负责对辖区内非法从事厨余垃圾运输、加工的企业和个人进

行摸排调查，会同相关执法部门开展整治行动，依法查处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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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荣成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单位名单

一、生活小区

1．海山逸品华庭小区 2．清华园小区

3．台上邹家小楼区 4．双泊小区

5．幸福小区 6．三环小区

二、各类学校

1．荣成市第一中学 2．荣成市第三中学

3．荣成市实验中学 4．荣成市实验小学

5．荣成市蜊江中学 6．荣成市蜊江小学

7．荣成市新世纪小学 8．荣成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9．荣成市第三实验幼儿园 10．荣成市观海路幼儿园

三、部门单位

1．市教育和体育局 2．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市公安局 4．市自然资源局

5．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7．市海洋发展局 8．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9．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0．崖头街道办事处

四、企业单位

1．山东威海烟草有限公司荣成营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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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荣成市供电公司

3．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荣成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5．荣成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6．荣成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7．荣成市机关汽车修理厂

8．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山东凯丽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10．青岛啤酒（荣成）有限公司

11．荣成市宇翔实业有限公司

12．荣成市黄海离合器有限公司

13．高丽钢线荣成有限公司

14．威海嘉盛乳业有限公司

15．荣成飞尔可电子有限公司

16．荣成中元电器有限公司

17．荣成裕罗电器有限公司

18．荣成世元电器有限公司

19．荣成爱源食品有限公司

20．荣成市马大哈营养餐饮有限公司

五、沿街商铺

1．成山大道（台上路至楚祥街路段）两侧沿街商铺

2．明珠路（文化路至成山大道路段）两侧沿街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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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沿河路（文化路至青山路路段）两侧沿街商铺

4．南山路（文化路至青山路路段）两侧沿街商铺

5．观海路（黎明路至南山路路段）两侧沿街商铺

六、餐饮单位

1．荣成倪氏海泰大酒店有限公司

2．荣成市成山友谊宾馆有限公司（友谊宾馆）

3．荣成市成山友谊宾馆有限公司（海天阁店）

4．荣成名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5．荣成九龙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天鹅酒店）

6．荣成九龙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海湾路酒店）

7．荣成市九龙城休闲购物广场

8．荣成水木菁苑生态酒店

9．山东佳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佳华购物中心）

10．荣成市金穗酒店

11．荣成市丽都民俗酒店（喜事庄园）

12．荣成市丽都餐饮有限公司

13．荣成金悦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14．荣成曙光海岸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15．荣成海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6．荣成市中和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7．荣成海港汇源酒店

18．荣成市崖头康王肥牛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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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荣成市成山大道口福居火锅城

20．荣成市机关食堂餐饮部



— 20 —

附件 3

荣成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考核细则（试行）

考核项目 标准要求 分值 考核方法 评分标准及评分办法 得分

党建引领

舆论宣传

行业管理

各部门、镇街将垃圾分类工作与基层组

织建设相结合，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广

泛宣传垃圾分类标准、投放流程、处置

方式，管辖范围内各类人员对垃圾分类

知晓率达到 95%以上。

10 现场询问

资料审核

1．采取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形式，调查垃圾分类知

晓率，未达到 95%的，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 1分；

2．未将垃圾分类工作与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未有

效开展垃圾分类宣传督导，不能提供详实资料的，每

发现一次扣 4分。

分类管理

各企事业单位、生活小区、沿街商铺严

格按照标准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确保垃

圾分类质量和效果；各生活小区安排专

人进行监督指导，台帐记录齐全。

20 现场查看

1．同一点位垃圾分类质量不达标的，反馈 3次及以下

不予扣分，3次以上的按 0.2分/次进行扣分，特殊情

况加倍扣分；

2．未落实“定时定点”收集制度，投放点未安排专人

监督指导，台帐记录不齐全的，每发现一次扣 4分。

设施配备

各企事业单位、生活小区、沿街商铺以

及公共场所实行垃圾桶“退桶进院

（房）”管理；按要求配足配齐垃圾分

类桶；每个生活小区至少达标建设一处

垃圾分类房，除臭、通风、灭蝇、给排

水等设施好使管用，无异味、无蚊蝇、

无污垢，外观完好，投放口摆放与分类

标准相符的垃圾桶。

20 现场查看

1．每发现一处未实施垃圾桶“退桶进院（房）”管理

的，扣 4分；

2．每发现一处垃圾分类桶颜色、标识与分类标准不相

符的或者垃圾分类桶数量不足的，扣 1分；

3．每发现一处生活小区未按标准配建垃圾分类房的，

扣 10分；

4．每发现一处垃圾分类房设施配备、污水处理不达标

的，扣 3分；

5．每发现一处垃圾分类房外观未设置宣传画面的、室

内垃圾分类桶摆放不标准的，扣 2分，画面缺失、破

损、脏污的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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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管护

保持垃圾分类桶、分类中转点、垃圾分

类房等设施及周边环境干净整洁，出现

破损及时维修更换，定期清刷、整修、

油饰，严禁乱涂乱画乱张贴。

20 现场查看

1．每发现一处分类设施脏污、堆积垃圾、污水外溢，

以及乱涂乱画乱张贴的，扣 1分；

2．每发现一处分类设施损坏的，扣 2分，出现烧损等

较大破损的扣 5分。

智慧监管

垃圾分类收运处置实行全过程智能化

管理，各部门单位管辖范围内如有信息

变动（包括店铺信息、垃圾桶点位信息、

垃圾分类房监管人员信息变更等），及

时上报主管部门。

10 现场查看

平台监管
每发现一次信息变动未及时上报的，扣 1分；

分类收运

垃圾分类车干净整洁，实行密闭分类运

输，无滴漏、无遗撒，严禁混装混运，

做到日产日清、不积不存，运输班组每

日对每个点位垃圾分类质量进行评价。

20 现场查看

平台监管

1．每发现一次垃圾清运不及时，作业后未清理遗撒垃

圾的，扣 1分；

2．每发现一次未密闭运输、混装混运、车辆抛洒滴漏、

未运送至指定场地的，扣 2分；

3．每发现一次车辆脏污，有碍观瞻的，扣 1分；

4．每发现一次未按标准评价或评价结果与实际不符

的，扣 1分；

5．每发现一次有害垃圾收集后未实行细分类密闭暂

存的、出现严重破损污染环境的，扣 4分。

注：日常考核以垃圾分类清运员、收集员每天作业现场评价反馈到智慧平台的情况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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